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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玉人社函〔2018〕129号

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玉溪市

第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0249 号建议的答复

普记清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

殊病慢性病申报管理的建议》，已交由我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

如下：

一、2016 年 1 月，国务院印发了《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

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3 号），要求整合城镇

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，建立统一的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。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国发〔2016〕

3 号文件精神，增强改革的系统性、整体性和协同性，玉溪市

委、市政府借玉溪市被列为第三批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

城市之机，将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列为玉溪市公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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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综合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，于 2016 年 1 月全面启动整合

工作，协调推进医疗、医保、医药改革。自 2017 年 1 月 1 日

起，全市不在区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

疗，统一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，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

保险待遇。

二、按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玉溪市卫生和计划

生育委员会公告第 7 号规定：Ⅰ型糖尿病、Ⅱ糖尿病、高血压

2 级高危及以上的参保城乡居民申报慢性病，年龄须大于等于

60周岁。初衷就是认真贯彻执行国发〔2016〕3 号文件精神：

“基金使用遵循以收定支、收支平衡、略有结余的原则，确保

应支付费用及时足额拨付，合理控制基金当年结余率和累计结

余率”。因此，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，统一调整提高了全市参

保城乡居民的门诊和住院待遇。今后，我局也将视基金运行情

况，采纳您的建议，适当放宽甚至取消Ⅰ型糖尿病、Ⅱ糖尿病、

高血压 2 级高危及以上参保城乡居民申报慢性病的年龄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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